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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炼油化工


[bookmark: bookmark65][bookmark: _Toc30236]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以石油、天然气及其产品为原料，生产石油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的企业（以下简称，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基础管理、人员管理、器具配备、数据管理、能效监测管理等审查的程序和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第三方计量机构对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工作的审查。
[bookmark: _Toc19248]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以下文件：
JJF 1356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2026已报批，待发布）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6422 企业能耗计量与测试导则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7471 锅炉热网系统能源监测与计量仪表配备原则
GB/T 18603 天然气计量系统技术要求
GB/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
GB/T 20901 石油石化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30251 炼化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33656 企业能源计量网络图绘制方法
GB/T 43866 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检查方法
GB/T 46566 温室气体管理体系 要求
SH/T 3104 石油化工仪表安装设计规范
SY/T 5398 原油天然气和稳定轻烃交接计量站计量器具配备规范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bookmark: _Toc28277]3 术语和定义
  JJF 135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炼油化工企业  petroleum refining and petrochemical enterprises【GB 50160，2.0.1，有修改】
石油、天然气及其产品为原料，从事原油加工、油品生产、化工原料及合成材料制造的工厂或联合生产系统；包括炼油厂、石油化工厂、石油化纤厂及上述装置联合组成的一体化企业。
注1：本规范适用的典型炼油化工装置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加氢裂化、加氢精制、催化重整、延迟焦化、溶剂脱沥青等石油炼制核心装置，以及乙烯、芳烃、聚烯烃、化工分离、化工制冷、聚合造粒等石油化工核心装置，同时涵盖企业配套公用工程、储运系统、能源转换与回收辅助系统。
注2：本规范界定的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范围和对象，在通用规范基础上，重点细化覆盖炼油化工全流程用能场景，包含：
1）输入、输出、消耗于炼油化工生产单元、次级用能单元、基本用能单元的各类能源及载能工质（电力、燃料油、天然气、燃料气、蒸汽、循环水、除盐水、凝结水、压缩空气、氮气等）；
2）炼油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自产能源，包括炼厂干气、火炬气、化工副产气体、自产蒸汽、装置副产能源等的计量、统计与平衡核算；
3）炼油化工企业原料用能、工艺伴生用能、化工反应用能、辅助生产用能的专项计量管控；
4）炼油化工装置生产过程中可回收余能、余热资源（余热、余压、副产可燃气体、工艺余热等）的计量与统计范围；
5）炼油化工行业高耗能核心设备能效监测与计量核查，包含加热炉、大型压缩机组、大型机泵、换热网络、蒸汽动力系统、化工反应及制冷系统等基本用能单元的能源利用效率计量与审查要求。
[bookmark: _Toc24854]4 能源计量管理
[bookmark: _Toc26646]4.1 总体要求
4.1.1 健全能源计量体系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体系，完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职责，加强能源计量过程管理，确保能源体系运行顺畅，计量数据真实、准确可靠和有效应用。
4.1.2 纳入能碳绩效管理
应采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循环方法，将能源计量工作纳入能碳绩效管
理，与企业整体绩效考核体系，实现计量、能效、碳效协同管控。
4.1.3 能源利用状况监测
宜按照GB/T 15316 等要求，对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价。
4.1.4 测量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温室气体管理体系
宜按照GB/T 19022 建立测量管理体系、按照GB/T 23331 要求建立能源管理体系、按照GB/T 46566 建立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将能源计量工作与上述体系有效融合，支撑企业能源绩效、温室气体管控及整体经营目标实现。
[bookmark: _Toc6624]4.2 组织与管理
4.2.1 组织机构
应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负责人，确立能源计量主管部门，设置专门的能源计量工作岗位，并以文件形式明确职责、权限和隶属关系。
4.2.2 管理职责
4.2.2.1 能源计量负责人
主要职责：
1) 组织建立、实施、改进能源计量体系；
2) 组织制定能源计量方针、 目标和激励措施；
3) 保障能源计量工作相关资源有效配置；
4) 协调能源计量工作与其他工作融合衔接。
4.2.2.2 能源计量主管部门主要职责：
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
2) 分解能源计量目标并组织落实；
3）落实能源计量过程管理；
4) 开展能源计量绩效评价，落实能源计量体系改进措施。
4.2.2.3 能源计量岗位
应设置能源计量相关岗位，满足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运行和维护需要，明确其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基本用能单元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等职责。
[bookmark: _Toc17877]4.3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4.3.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管理制度应形成文件，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获取、理解和执行。
4.3.2 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能源计量管理要求、工作职责、监督考核机制；
2）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
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
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
5）基本用能单元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适用时）；
6) 能源计量工作绩效评价和改进；
7）分级差异化管理制度。依据用能规模、能耗等级、风险等级，对计量器具、基本用能单元实施分级管控；
8）炼油化工企业应配套配置煤炭检测、盘煤计量、介质组分分析、现场工况核查等专用器具，保障煤炭含水率、堆密度、进场盘煤等计量结果准确可靠；
9）设置的能源计量点应覆盖数据中心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的需求。
[bookmark: _Toc31980]4.4 能源计量目标
4.4.1 制定能源计量目标
应根据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文件等要求，设定能源计量目标。能源计量目标应是可测量的，与能源方针、能源绩效相一致，并与质量目标、环境目标等整体目标相协同。
4.4.2 能源计量目标发布
能源计量目标由能源计量负责人发布。
4.4.3 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
能源计量目标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保能源计量工作满足能源绩效相关要求；
2）确保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等符合相关要求；
3) 确保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等符合相关要求；
4) 确保能源分类、分级、分项等计量要求；
5) 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有效应用；
6）能源计量目标宜包含原料用能、自产能源、余能余热回收计量管控指标，以及碳计量、碳排放数据管控相关指标。
4.4.4 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
应制定能源计量目标的考核方法并定期对目标实施情况和绩效进行评价。考核评价结果应与部门、岗位绩效考核挂钩。
[bookmark: _Toc27122]4.5 持续改进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
应落实能源计量工作主体责任，通过建立能源计量目标、实施能源计量绩效评价等，持续改进能源计量工作。
4.5.2 自查工作
4.5.2.1 自查方案
应按年度制定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并组织自查，以验证其能源计量工作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单位要求。自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依据、检查项目、检查程序、检查方法和报告格式等。
4.5.2.2 自查记录
自查应形成记录，记录格式可参照《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记录表》（附录 C） 自行制定。
4.5.2.3 自查报告
自查应形成报告，报告格式可参照《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 自行制定。
4.5.3 整改和验证
应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bookmark: _Toc25200]5 能源计量人员
[bookmark: _Toc5880]5.1 人员配备
5.1.1 能源计量管理人员
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从事能源计量管理工作，保证能源计量职责和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5.1.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包括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使用、维护、能源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及计量溯源结果确认等工作。
5.1.3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以及基本用能单元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工作。
[bookmark: _Toc18761]5.2 人员资质和培训
5.2.1 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
能源计量人员应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能力和工作经历，宜具有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
5.2.2 能源计量人员培训
能源计量人员应定期接受培训，以保证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持续提升。
5.2.3 检定/校准人员培训
从事能源计量器具相关检定/校准等人员应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或技术能力证明。
5.2.4 能源计量人员考核
[bookmark: bookmark27]应对能源计量人员培训结果进行评估并保存记录。
[bookmark: _Toc1221]6 能源计量器具
[bookmark: bookmark28][bookmark: _Toc21619]6.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6.1.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6.1.1.1 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满足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具有适度的先进性和前瞻性，满足炼油化工企业实现能源精细化管理的要求，逐步升级并配备带有温压补偿功能、通讯协议、自动数据采集和传输功能、具有智能和物联网功能能源计量器具。
注：
1  能源分类计量是指按用能单位购入或储存或使用的各种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能源种类，进行分门别类单独计量。
2  能源分级考核是指按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基本用能单元等单元进行分级计量，分别实施能源消耗考核。
3  能源分项考核是指按用能单位能源分配使用过程的购入储存、加工转换、生产消耗、生活消耗、自用与外销等各个环节进行分项计量，分别实施能源消耗考核。
4  由能源供应或服务单位负责管理的、进出用能单位、用于贸易结算的能源计量器具，可不要求炼油化工企业提供管理台账，其准确度等级和计量溯源性视为满足要求并计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统计。
6.1.1.2 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应配备必要的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以满足自检自查需要。
6.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需要量确认
6.1.2.1 能源流向图和计量采集网络图
针对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按照GB/T 33656 等要求，确定能源流向和计量采集点，应覆盖凝结水、分级蒸汽（热力）、循环水、氮气、压缩空气、天然气、炼厂干气等，完善水循环及副产能源计量点位，形成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可分别参照附录B 、图B.1、图B.2）。
注：如有碳排放活动数据需要可增设火炬气计量采集点。
6.1.2.2 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需求
设置的能源计量采集点应覆盖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的需求。
6.1.2.3 计量器具种类、性能和数量
应根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的测量需求，配备相应种类、性能和数量的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参照GB 17167、GB/T 20901要求。
6.1.2.4 能源流向图、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定期确认
应定期对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进行审核和确认,以符合实际状况。按照GB/T 43866 等要求，确定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
6.1.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6.1.3.1 能源计量的种类应符合国家统计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包括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如：煤炭、原油、天然气、电力、成品油、液化石油气、重油、渣油、煤气、蒸汽、热水、冷冻水等。
能源计量范围包括：
——输入炼油化工企业、次级用能单位和基本用能单元的能源和载能工质；
——输出炼油化工企业、次级用能单位和基本用能单元的能源和载能工质；
——炼油化工企业、次级用能单位和基本用能单元使用（消耗）的能源和载能工质；
——炼油化工企业、次级用能单位和基本用能单元自产的能源（包含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和载能工质；
——炼油化工企业、次级用能单位和基本用能单元回收利用的余能资源；
——基本用能单元能源利用效率。
6.1.3.2 企业应根据生产过程控制、能源计量、生产统计、成本核算、财务结算以及管理考核的实际需求，合理配备相应类型和准确度等级的计量器具。
6.1.3.3 企业应根据JJF1356《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要求，属地单位绘制计量网络图，明确计量点、应配计量器具数、已配计量器具数、计量器具配备率、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并进行动态维护。
6.1.3.4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按下式计算：
Rp ＝Ns／Nl × 100%
式中：
Rp—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 ;
Ns—能源计量器具实际的安装配备数量；
Nl—能源计量器具理论需要量。
6.1.3.5 计量器具的配备率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生产经营和管理考核关键点的计量器具配备率应达到100%;
b) 能源计量的计量器具配备率满足 GB 17167、GB/T 24789 、GB/T 20901的相关规定。
6.1.3.6 基本用能单元的能源消耗量(或功率)应大于或等于表 1 中一种或多种相应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
对于未达到表 1 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的用能设备，其中使用量大、累计用能多的用能设备或用能单元中的关键设备，准许根据相关要求将其列入能源计量考核，确无条件实现单独计量的，准许采用计(测)算方式实现能源核算，并应记录核算方法和相关原始数据。
表 1  基本用能单元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
	能源
种类
	电能
	煤炭、焦炭
	原油、成品油、石油液化气
	重油、渣油
	煤气、天然气
	蒸汽、热（冷冻）水
	其他

	单位
	kW
	t/h
	t/h
	t/h
	m3/h
	MW
	GJ/h

	限定值
	100
	1
	0.5
	0.5
	100
	7
	29.31

	注1：表中 m3 指在标准状态下，表 A.1 同。
注2：按 2931 GJ 相当于 100 t 标准煤。其他能源应按等价热值折算，表 A.1 同。
注3：对于可单独进行能源计量考核的用能单元(装置、系统、工序、工段等)，如果用能单元已配备了能源计量器具，用能单元中的基本用能单元可不再单独配备能源计量器。
注4：对于集中管理同类用能设备的用能单元(锅炉房、泵房等)，如果用能单元已配备了能源计量器具，用能单元中的基本用能单元可不再单独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6.1.3.7 针对大口径管网、低负荷管路、两项流介质等易出现的计量偏差问题，宜选用超声流量计。
6.1.3.8 高温、高压工况下，选用的流量计应满足防爆、防腐、耐高温、耐高压等要求。
6.1.3.9  对从事能源加工、转换、输运性质的用能单位(如自备电厂、热力站等)，其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应满足评价其能源加工、转换、输运效率的要求。
6.1.3.10 对从事化工品生产的炼油化工企业(如对二甲苯、烯烃等)，其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应满足统计原料用能的要求。
6.1.3.11 对同时开展能源生产的炼油化工企业，其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应满足评价其单位产品能源自耗率的要求。
6.1.3.12  炼油化工企业的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应满足表 2 的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要求

	
衡器
	进出用能单位燃料的静态计量
	
Ⅲ  级
 

	
	进出用能单位燃料的动态计量
	1.0级

	



电能表
	


进出用能单位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用户
	0.2S级

	
	
	Ⅱ类用户
	0.5S

	
	
	Ⅲ类用户
	0.5S

	
	
	Ⅳ类用户
	1.0级

	
	
	Ⅴ类用户
	2.0级

	
	进出用能单位的直流电能计量
	1.0级


表 2  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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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要求（续）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要求

	油流量表(装置)
	
进出用能单位的液体能源计量
	成品油 0.5

	
	
	重油、渣油 1.0

	
气体流量表(装置)
	
进出用能单位的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

	
	
	天然气 2.0

	
	
	蒸汽 2.5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1.0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2.5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1.0

	
注1：当计量器具是由传感器(变送器)、二次仪表组成的测量装置或系统时，表中给出的准确度等级应是装置或系统的准确度等级。装置或系统未明确给出其准确度等级时，可用传感器与二次仪表的准确度等级按误差合成方法合成。
注2：电量计量装置分为五类,分类原则如下所示。 
a) Ⅰ类电能计量装置。220kV 及以上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500kV 及以上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300MW 及以上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b) Ⅱ类电能计量装置。110(66)kV~220kV 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220kV~500kV 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100MW~300MW 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c) Ⅲ类电能计量装置。10kV~110(66)kV 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10kV~220kV 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100MW 以下发电机发电量、发电企业厂(站)用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d) Ⅳ类电能计量装置。380V~10kV 电能计量装置。 
e) Ⅴ类电能计量装置。220V 单相电能计量装置。
注3：用于成品油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0.3。 
注4：用于天然气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GB/T 18603 附录 A 和附录 B 的要求。
注5：使用其他类型计量器具，其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测量不确定度换算后应不低于表中规定。


6.1.3.13 次级用能单位、基本用能单元所配备能源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电能表除外)参照表 2 的要求，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可比表 2 中相应要求低一个等级。
6.1.3.14 能源作为生产原料使用时，其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要求。
6.1.3.14 能源计量器具的性能应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及使用环境(如温度、温度变化率、湿度、照明、振动、噪声、粉尘、腐蚀、电磁干扰等)要求。
[bookmark: bookmark29][bookmark: bookmark63][bookmark: _Toc12983]6.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
6.2.1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
应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申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校准/核查、维护和报、废处理等环节形成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
6.2.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应能满足用能单位、次级用能单位、基本用能单元、分级分类管理要求，台账内容见附录表B.2-B.5。
6.2.3 能源计量器具档案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档案，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使用说明书；
2) 出厂合格证明；
3) 计量器具最近两个连续周期的相关检定(校准)证书或测试报告；
4) 维护维修保养记录；
5) 其他相关信息。
6.2.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在明显位置粘贴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编号、计量溯源状态标识及有效期。
注：凡经检定(校准)、比对、评估不符合要求,或超过周期的能源计量器具应停止使用,并粘贴停用标识。 
6.2.5 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
[bookmark: bookmark30][bookmark: bookmark64]应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能源计量数据的数字化管理。 
[bookmark: _Toc29942]6.3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
6.3.1 企业最高计量标准管理
[bookmark: _GoBack]开展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或校准的，最高计量标准应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并符合法制计量要求。
6.3.2 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
应制定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验证方法等，并按要求进行计量溯源、验证评价等，并对结果进行确认。其中属于检定的，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相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满足使用要求。
1) 属于实施强制管理范围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符合法制计量管理要求，并按要求实施强制检定。
2) 属于非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由具备资质的计量技术机构或用能单位内部建立计量标准的部门实施检定/校准。
3) 针对下列工况，应建立相应的溯源管理机制，允许采用在线校准、核查比对、数理分析等方式完成溯源或可用性确认，但相关计量器具须依托装置周期性大修时机实施离线检定/校准。
——对不方便拆卸的、无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非强制管理计量器具；
——长周期运行计量器具无法下线检定/校准，不能满足周期性检定要求的。
4）应对重点能源计量器具进行计量确认，除完成溯源外，还需要确认与使用场景的符合性，包括测量参数、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等与测量对象的适用性等。
5）对于次级用能单位以及基本用能单元配备使用的量大面广或计量确认周期频繁的能源计量器具，也可通过在线监测、状态评价等方式对计量性能进行评估。
6) 下列工况可建立工况补偿、组分修正、能量平衡核算、在线比对确认的专项溯源与数据修正规则：
——针对气液两相流；
——组分动态波动的火炬气；
——炼厂干气；
——高温相变蒸汽；
——其他复杂工况计量场景。
6.3.3 碳排放权交易等计量器具
用于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推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等所涉及计量器具，应按有关要求进行计量溯源。
注：炼化企业宜结合碳市场管控要求，针对碳交易、碳排放强度核算、烟气排放、烧焦及火炬气碳核算等关联计量器具，明确器具选型、准确度等级、溯源频次、数据留存及质量控制要求。
6.3.4 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
采用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对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进行核验、评价或确认的，应建立计量性能管理和质量控制文件。
[bookmark: bookmark31][bookmark: _Toc2121]6.4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
6.4.1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计量溯源状态，或者具有计量特性评估确认证明。
6.4.2 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和维护应指定专人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负责，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计量溯源证明等资料应保存完好并便于取用。必要时，可编制使用和维护的作业指导书。
注： 由能源供应或服务单位负责管理的、进出用能单位、用于贸易结算的能源计量器具，其使用和维护可视为有专人负责。
6.4.3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
能源计量器具应在适宜的环境（如气候环境、机械环境、电磁环境等）中使用，应满足防爆、防腐、耐高温、耐高压等要求，确保测量结果准确有效。
6.4.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
应防止对影响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及软件的意外调整。在使用中不得擅自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6.4.5 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理
能源计量器具出现使用不当、部件损坏、测量结果可疑、性能缺陷或超差等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停止使用、隔离存放并作出明显标识。排查并消除不合格原因后，经计量溯源或其他有效方式验证合格，方可重新投入使用。可疑结果处理如下：
1)在用能源计量器具使用或处置不当、出现损坏或产生可疑测量结果、已显示有缺陷或超出规定要求时，应停止使用、隔离存放，做出明显的标签或标识，排除不符合原因，经再次计量溯源或其他方式证明符合要求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2)可能时，应保存不符合要求的能源计量器具在调整或修理前后的计量溯源原始记录，如果计量溯源结果表明该器具在以往数据采集中出现明显的缺陷或偏离规定要求的影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注：炼化企业针对多相流、变组分介质工况下在线校准超差、示值异常等特殊问题，应建立专项异常判定、误差修正、数据追溯、闭环整改的处置流程，确保异常数据可核查、可修正、可闭环。
[bookmark: bookmark32][bookmark: _Toc11407]7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
[bookmark: bookmark33][bookmark: _Toc8111]7.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
7.1.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可溯源的原则，具体要求如下：
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与能源计量器具实际测量结果相符，不得伪造或者篡改能源计量数据。
2) 应按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设置能源计量采集点，对各种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记录应完整、真实、准确、可靠，并可自行合理确定保存期限，建议保存期限为三年。
3）应按照有关规定明确炼化非能产品燃料掺烧、介质直接燃烧场景的能源计量纳入范围。
4）针对火炬气、炼厂干气、燃料气、瓦斯气等组分波动大、热值不稳定的介质，宜实行流量、组分、热值数据同步采集。
7.1.2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
数据采集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采集的能源品种，应满足计算和统计单位产品能耗及工序能耗、能耗定额、节能技改评价、能效监测等需要；
2）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频次要求；
3）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时间同步性需要，以消除因采集时差带来统计数据的不可比性；
4）蒸汽计量应同步采集温度、压力参数进行实时补偿，修正管输损耗与工况波动带来的计量误差；
5）天然气计量需配套采集组分、热值数据，宜配置在线气相色谱分析仪；
6）针对气液两相流、大口径管网、组分动态变化等复杂工况，应适当提高采集频次，强化工况同步管控，保障能耗核算结果准确稳定。
7.1.3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数据采集分为自动采集、人工采集、第三方计量三类，要求如下：
1) 自动采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能源计量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及时采集能源计量数据并备份归档。
2) 人工采集。使用规范的数据采集记录（抄表记录）格式，由数据采集人员和复核人员签字。必要时，可采用能源计量数据“人工填报+图片上传 ”等相结合方式。
3) 第三方计量。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大宗能源的贸易交接、能源消耗状况提供公正计量数据。
注：鼓励炼油化工企业提升数据自动化采集、在线监测及智能分析应用水平。对建成数据中台、应用 AI 能效分析、实现数据全链路自动溯源的企业，在计量审查评价中予以正向加分。
7.1.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按照标准、规范或程序并在受控条件下进行。
7.1.5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应保证原始性、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等，以满足能源计量工作需求，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bookmark: bookmark34][bookmark: _Toc30310]7.2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
7.2.1 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
能源计量原始数据不得随意更改，并保证数据完整、真实、准确、可靠。
7.2.2 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
应采用必要的技术措施（如统计方法、历史数据比对等），对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评价、校验，保证能源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7.2.3 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
当能源计量器具损坏或安装、拆卸期间造成能源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应制定相应的方案进行评估。评估方案包括评估方法、程序、结论、数据可靠性论证、评估人员和批准人员、 日期等内容。
7.2.4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
经处理后的能源计量数据应由能源计量负责人授权的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的能源计量人员进行审核确认。
[bookmark: bookmark35][bookmark: _Toc12845]7.3 能源计量数据应用
7.3.1 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的基础，能源统计报表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采集记录。
7.3.2 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
应以能源计量数据为基础，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采取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措施。
7.3.3 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
应利用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节能分析。根据能源统计、考核期限，定期分析用于贸易结算、内部考核等能源报表数据并有分析记录或报告，为计量管理、节能技术改造提供可靠依据。
7.3.4 应用于能源审计、能源平衡、能效对标等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开展能源审计、能源平衡测试、能源效率限额对标、节能降耗改造等活动的依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注：开展蒸汽平衡、物料平衡、水平衡核算时，所有核算数据宜溯源至现场原始计量数据。
7.3.5 应用于碳计量活动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碳计量监测、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测量、碳计量审查等活动依依据，推动能源计量数据与碳计量数据有效衔接和综合利用。
7.3.6 应用于生产经营全过程
应将能源计量工作贯穿生产、经营、质量、环境、安全等管理的全过程，并将能源计量数据支撑生产经营决策，助力炼油化工企业实现提质增效。
[bookmark: bookmark36][bookmark: _Toc3714]7.4 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7.4.1 建立信息化系统
应结合现有能源管理信息化平台，加强能源计量基础能力建设，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提升能源管理信息化水平。
注：鼓励企业搭建专属能源计量数据中台，实现计量数据自动归集、智能校核、异常预警、AI 能效分析及碳效联动分析，推动传统计量管理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管控转型升级。
7.4.2 能耗数据线上报送
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将在线监测能耗数据线上报送省级数据平台或国家数据平台。
7.4.3 数据传输与安全性
炼油化工企业对能源计量、能效、碳排放及工艺涉密数据，应采用加密传输、权限分级、操作日志留存、防篡改等管控机制。数据安全传输与保密管理列为审查必查项。
[bookmark: bookmark37][bookmark: _Toc7225]8  能效监测管理
[bookmark: bookmark38][bookmark: _Toc21985]8.1 基本用能单元管理
8.1.1 管理台账
应建立基本用能单元或主要用能系统管理台帐。
8.1.2 台账信息
基本用能单元或系统台帐应列出用能设备名称、型号规格、额定功率、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首次使用日期、出厂或初始能效等信息。
[bookmark: bookmark39][bookmark: _Toc24495]8.2 基本用能单元能效评估
8.2.1 能效检测和评估
应定期对电机、风机、水泵、空压机、锅炉、空调系统等基本用能单元或系统，开展能效检测和评估。炼油化工企业基本用能单元参照附录表B.9。
8.2.2 能效在线监测
宜建立基本用能单元或系统能效在线监测系统，开展全生命周期能效监测和评估，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提升能效水平。
[bookmark: _Toc16483]9 能源计量审查
[bookmark: bookmark41][bookmark: _Toc31901]9.1 审查原则
[bookmark: bookmark42]能源计量审查应遵守独立、公正和基于证据的原则，并为被审查单位保密。
[bookmark: _Toc25314]9.2 审查周期
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炼油化工企业定期开展能源计量审查。
[bookmark: bookmark43][bookmark: _Toc32109]9.3 审查工作组织
9.3.1 组织部门
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开展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
9.3.2 审查组
能源计量审查组由组长和相关技术专家组成。审查组人数应不少于两人，审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审查组组长和技术专家审查组应配备熟悉炼油化工生产工艺、特殊工况计量、蒸汽与燃气计量、多相流计量、能碳计量等专业领域的行业专家。审查组应遵循回避原则，避免与被审查单位存在利益冲突，确保审查公正性与客观性；需签署保密协议，确保审查过程中敏感信息保密。
组长的职责包含但不限于：
1) 文件资料审查；
2) 制定审查计划及审查任务分工；
3) 与被审查单位联络协调；
4) 现场审查并编制审查报告；
5) 对整改情况进行资料确认或现场确认。
9.3.3 审查方式
能源计量审查包括资料审查和现场审查。初次审查应首先进行资料审查，一般应在资料审查基本符合后再进行现场审查。需要开展监督审查的，审查组应进行资料审查，必要时可进行现场审查。对于规模较大、场地分散或多个场所的炼油化工企业，资料审查应该覆盖所有场所范围，现场审查时应对关键场所或者部分场所进行审查核验。
[bookmark: bookmark44][bookmark: _Toc11050]9.4 准备工作
9.4.1 接到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关于能源计量审查的通知后，炼油化工企业应按要求报送以下自查资料：
1) 单位基本情况、组织机构框图；
2）炼油化工企业和次级用能单位框图；
3) 能源计量工作自查报告；
4) 审查期内能源统计报表、能源审计报告、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平衡测试报告、 能源效率限额对标报告和节能降耗改造技术报告等；
5)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文件清单；
6) 能源计量人员一览表（表 B.1）及能源计量负责人任职证明文件；
7)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表 B.2）；
8) 进出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 B.3）；
9)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次级用能单位分别填写）（表 B.4）；
10) 基本用能单元及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 B.5）；
11）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 B.6）
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表 B.7）；
13)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表 B.8）；
14) 炼油化工企业能源流向图（图 B.1）；
15) 炼油化工企业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图 B.2）。
16）装置长周期计量溯源方案、不可拆卸在线计量器具核查台账、蒸汽平衡与物料平衡核算记录、燃料气组分与热值同步绑定留存记录、特殊工况计量质量控制体系文件。
9.4.2 现场审查生产状态要求
现场审查期间，炼油化工企业应保持正常生产运行状态。
针对正常生产工况下无法停机拆机检定的计量设备，可采用在线核查、工况数据比对、能量平衡核算、检修窗口期溯源记录等方式作为合规审查依据。
[bookmark: bookmark45][bookmark: _Toc14722]9.5 初次审查
9.5.1 资料审查
9.5.1.1 审查组应对炼油化工企业报送的自查资料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开展现场审查。
9.5.1.2 对资料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审查组应通知炼油化工企业整改，炼油化工企业应在规定期限内补充完善材料。
9.5.1.3 炼油化工企业未提供补充材料或提供补充材料未达到基本条件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现场审查。
9.5.2 现场审查
9.5.2.1 现场审查计划制定
审查组在资料审查基础上，制定现场审查计划并通知被审查单位。审查计划包括审查目的、审查内容、审查程序、审查时间、审查人员分工、审查要求等内容。
9.5.2.2 现场审查方式
现场审查采取资料审核、抽样调查、现场观察、现场提问、现场检测等方式进行。
9.5.2.3 一般情况下，现场审查时间不超过两天。
9.5.2.4 现场审查程序
1）首次会议
由审查组组长主持，被审查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能源计量管理有关人员和审查组成员参加。会议内容主要是：审查组通报审查计划，被审查单位介绍基本情况和能源计量工作情况。
必要时，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可派观察员参会。
2）分工审查
审查组人员按照分工，采取资料审核、抽样调查、现场观察、现场提问、现场检测等方式，开展现场审查，填写《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记录表》 (附录 C)。
3）情况汇总
分工审查后，审查组对审查情况进行汇总，确定审查结论。对审查发现的不符合项，应编制《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不符合项报告》（附录G）。
4）交换意见
审查组与被审查单位负责人就审查情况和结论交换意见。
5） 末次会议
由审查组组长主持，被审查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能源计量管理有关人员和审查组成员参加。审查组通报现场审查情况和结论，被审查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签字确认。
必要时，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可派观察员参会。
[bookmark: _Toc22717]9.6 监督审查
9.6.1 资料审查
9.6.1.1 初次审查后需要开展监督审查的，审查组应对炼油化工企业报送的自查资料进行审查。
9.6.1.2 资料审查后无需进行现场审查的，审查组可参考《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记录表》（附录C）和《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形成审查记录和审查报告。对资料审查发现的不符合项，应编制《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不符合项报告》（附录G）。
9.6.2 现场审查
资料审查后需进行现场审查的，按 9.5.2 要求进行现场审查。监督审查的现场审查可不覆盖全部能源计量能力要素。
[bookmark: _Toc10616]9.7 审查报告
现场审查后，由审查组组长根据审查汇总情况和现场审查时确定的审查结论，编制《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
[bookmark: _Toc17523]9.8 审查结论
9.8.1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分值
从能源计量管理、能源计量人员、能源计量器具、能源计量数据、能效监测管理等五个方面对能源计量能力进行审查，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分值见表 3 ，共 68 个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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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分值
	
序号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域
	单项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能源计量管理（25.0 分）
	

4.1 总体要求（4.0 分）
	4.1.1 健全能源计量体系（1.0 分）
	
	1.0

	2
	
	
	4.1.2 纳入能源绩效管理（1.0 分）
	
	1.0

	3
	
	
	4.1.3 能源利用状况监测（1.0 分）
	
	1.0

	4
	
	
	4.1.4 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1.0 分）
	
	1.0

	5
	
	

4.2 组织与管理（4.5分）
	4.2.1 组织机构（1.5 分）
	
	1.5

	6
	
	
	

4.2.2 管理职责（3.0 分）
	4.2.2.1 能源计量负责人（1.0 分）
	1.0

	7
	
	
	
	4.2.2.2 能源计量主管部门（1.0 分）
	1.0

	8
	
	
	
	4.2.2.3 能源计量岗位（1.0 分）
	1.0

	9
	
	4.3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5.0 分）
	4.3.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2.5 分）
	
	2.5

	10
	
	
	4.3.2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基本内容（2.5分）
	
	2.5

	11
	
	

4.4 能源计量目标（3.0分）
	4.4.1 制定能源计量目标（0.5 分）
	
	0.5

	12
	
	
	4.4.2 能源计量目标发布（0.5 分）
	
	0.5

	13
	
	
	4.4.3 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1.0 分）
	
	1.0

	14
	
	
	4.4.4 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1.0 分）
	
	1.0

	15
	
	4.5 持续改进（8.5 分）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2.5 分）
	
	2.5




	16
	
	
	

4.5.2 自查工作（3.5 分）
	4.5.2.1 自查方案（1.0 分）
	1.0

	17
	
	
	
	4.5.2.2 自查记录（1.0 分）
	1.0

	18
	
	
	
	4.5.2.3 自查报告（1.5 分）
	1.5

	19
	
	
	4.5.3 整改和验证（2.5 分）
	
	2.5

	20
	





能源计量人员（10.0 分）
	

5.1 人员配备（5.5 分）
	5.1.1 能源计量管理人员（1.5 分）
	
	1.5

	21
	
	
	5.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和使用维护人员（2.0 分）
	
	2.0

	22
	
	
	5.1.3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2.0分）
	
	2.0

	23
	
	

5.2 人员资质和培训（4.5 分）
	5.2.1 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 1.5分）
	
	1.5

	24
	
	
	5.2.2 能源计量人员培训（2.0 分）
	
	2.0

	25
	
	
	5.2.3 检定/校准人员培训（0.5 分）
	
	0.5

	26
	
	
	5.2.4 能源计量人员考核（0.5 分）
	
	0.5

	27
	




能源计量器具（35.0 分）
	




6.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16.5 分）
	
6.1.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3.5 分）
	6.1.1.1 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2.0 分）
	2.0

	28
	
	
	
	6.1.1.2 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配备（1.5 分）
	1.5

	29
	
	
	


6.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需要量确认（8.0 分）
	6.1.2.1 确定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2.5 分）
	2.5

	30
	
	
	
	6.1.2.2 确定能源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1.5 分）
	1.5

	31
	
	
	
	6.1.2.3 确定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需求（1.5 分）
	1.5

	32
	
	
	
	6.1.2.4 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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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具需要量审核确认（2.5 分）
	

	33
	
	
	6.1.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5.0 分）
	
	5.0

	34
	
	



6.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6.5 分）
	6.2.1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1.5 分）
	
	1.5

	35
	
	
	6.2.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1.5 分）
	
	1.5

	36
	
	
	6.2.3 能源计量器具档案（1.0 分）
	
	1.0

	37
	
	
	6.2.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1.0分）
	
	1.0

	38
	
	
	6.2.5 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1.5分）
	
	1.5

	39
	
	


6.3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6.0分）
	6.3.1 内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1.0分）
	
	1.0

	40
	
	
	6.3.2 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2.0 分）
	
	2.0

	41
	
	
	6.3.3 用于用能量、碳排放权交易计量器具（1.5 分）
	
	1.5

	42
	
	
	6.3.4 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1.5 分）
	
	1.5

	43
	
	



6.4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6.0 分）
	6.4.1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1.0 分）
	
	1.0

	44
	
	
	6.4.2 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1.0分）
	
	1.0

	45
	
	
	6.4.3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1.0 分）
	
	1.0

	46
	
	
	6.4.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1.0分）
	
	1.0

	47
	
	
	6.4.5 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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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2.0 分）
	
	

	48
	















能源计量数据（25.0 分）
	



7.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7.0 分）
	7.1.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1.0 分）
	
	1.0

	49
	
	
	7.1.2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1.0 分）
	
	1.0

	50
	
	
	7.1.3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1.0 分）
	
	1.0

	51
	
	
	7.1.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2.0 分）
	
	2.0

	52
	
	
	7.1.5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2.0 分）
	
	2.0

	53
	
	


7.2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5.5 分）
	7.2.1 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2.0 分）
	
	2.0

	54
	
	
	7.2.2 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1.0 分）
	
	1.0

	55
	
	
	7.2.3 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1.0 分）
	
	1.0

	56
	
	
	7.2.4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1.5 分）
	
	1.5

	57
	
	





7.3 能源计量数据应用（11.5 分）
	7.3.1 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1.5 分）
	
	1.5

	58
	
	
	7.3.2 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1.5 分）
	
	1.5

	59
	
	
	7.3.3 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1.5 分）
	
	1.5

	60
	
	
	7.3.4 应用于能源审计、能平衡、能效对标等（2.0 分）
	
	2.0

	61
	
	
	7.3.5 应用于碳计量活动（2.5 分）
	
	2.5

	62
	
	
	7.3.6 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2.5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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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7.4 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1.0 分）
	7.4.1 建立信息化系统（0.5 分）
	
	0.5

	64
	
	
	7.4.2 能耗数据线上报送（0.5 分）
	
	0.5

	65
	

能效监测管理（5.0 分）
	8.1 基本用能单元管理（1.0 分）
	8.1.1 管理台账（0.5 分）
	
	0.5

	66
	
	
	8.1.2 台账信息（0.5 分）
	
	0.5

	67
	
	8.2 基本用能单元能效评估（4.0 分）
	8.2.1 能效检测评估（3.0 分）
	
	3.0

	68
	
	
	8.2.2 能效在线监测（1.0 分）
	
	1.0

	
	
	
	
	合计
	100.0

	注：不适用项目视为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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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符合度
根据能源计量能力要素68 项内容，每项评定结论分为“很好 ”、“较好 ”、“一般 ”、 “不符合 ”、“不适用 ”五种，权重系数见表 4 ：
表 4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符合度得分表
	能源计量能力符合度
	权重系数

	很好
	1.0

	较好
	0.8

	一般
	0.5

	不符合
	0.0

	不适用
	1.0

	注：不适用项目视为符合要求，按1.0计。



9.8.3 审查结论及能源计量能力分级
9.8.3.1 单项审查结论，根据表 3 和表4，对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符合度进行审查评定，单项审查结论可为“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或“不适用 ”五种其一。
9.8.3.2 总体审查结论，分为“符合规范要求 ”、“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不符合规范要求 ”三种。单项评定结论全部为“符合 ”的，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 ”；根据表 3 和表 4，有 6 项或 6 项以下评定结论为“不符合 ”的，审查结论为“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有 7 项或 7 项以上评定结论为“不符合 ”的，审查结论为“不符合规范要求 ”。
9.8.3.3 根据表 3 和表 4，对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符合度综合评分后可进行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 ”或“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且综合评分不低于 60 分的，可按表 5 综合评分值可评定为“AAAA 级 ”、“AAA 级、“AA 级 ”或“A级 ”四个等级。审查结论为“不符合规范要求 ”的不参与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
JJF 1356.X —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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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能源计量能力等级分级
	综合评分
	审查结论
	能源计量能力等级

	综合评分≧90分
	
“符合规范要求 ”
或
“基本符合规范要求，
需要整改 ”
	AAAA级

	90分>综合评分≧80分
	
	AAA级

	80分>综合评分≧70分
	
	AA级

	70分>综合评分≧60分
	
	A级



[bookmark: _Toc17065]9.9 审查结果处理
9.9.1 现场审查后，审查组向组织审查的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等资料。
9.9.2 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审查结论，下达能源计量审查结果通知，需要组织炼油化工企业进行整改的按有关要求进行。
[bookmark: _Toc13956]9.10 后续监督
9.10.1 必要时，可在初次审查后对炼油化工企业进行年度监督审查。
9.10.2 对于初次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 ”或“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且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AA 级 ”、“AAA 级 ”的，可免于监督审查或仅进行资料审查。
9.10.3 对于初次审查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 ”或“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且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 级 ”、“A 级 ”的，应进行资料审查或现场审查。
[bookmark: bookmark47][bookmark: _Toc15275]10 能源计量评价
[bookmark: bookmark48][bookmark: _Toc17791]10.1 评价原则
[bookmark: bookmark49]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应遵守独立、公正和基于证据的原则，并为被评审单位保密。
[bookmark: _Toc27099]10.2 评价周期
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能力评价，评价周期一般为 3 年。
[bookmark: bookmark50][bookmark: _Toc20012]10.3 评价工作组织
10.3.1  评价机构
10.3.1.1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根据《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开展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能力评价。
10.3.1.2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应组建专家团队和评审工作组，参考本规范要求对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能力进行评价。
10.3.1.3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应具有开展能源计量能力评价相关专业能力和人才队伍 ，开展能源计量评价相关人员从事能源计量工作经历不少于三年。
10.3.1.4 鼓励国家（城市、行业）能源计量中心开展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工作。
10.3.2 评审组
能源计量评审组由组长和相关技术专家组成。评审组人数应不少于两人，评审组实行组长负责制。评审组组长和技术专家应具有能源计量专业技术能力和相应工作经历。
组长职责是：
1) 文件资料评审；
2) 制定评审计划及评审任务分工；
3) 与被评审单位联络协调；
4) 现场评审并编制评价报告；
5) 对整改情况进行资料确认或现场确认。
组员的职责包含但不限于：
1）审查组应配备熟悉炼化生产工艺、特殊工况计量、蒸汽与燃气计量、多相流计量、能碳计量等专业领域的行业专家；
2）应遵循回避原则，避免与被审查单位存在利益冲突，确保审查公正性与客观性；
3) 审查组成员需签署保密协议，确保审查过程中敏感信息保密。
10.3.3 评审方式
能源计量评价包括资料评审和现场评审。初次评审应首先进行资料评审，一般应在资料评审基本符合后再进行现场评审。需要开展监督评审的，评审组应进行资料评审，必要时可进行现场评审。对于规模较大、场地分散或多个场所的炼油化工企业，资料评审应该覆盖所有场所范围，现场评审时应对关键场所或者部分场所进行评审核验。
[bookmark: bookmark51][bookmark: _Toc10299]10.4 准备工作
10.4.1 炼油化工企业应按要求报送以下资料：
1) 单位基本情况、组织机构框图；
2）炼油化工企业和次级用能单位框图；
3) 能源计量工作自查报告；
4) 评审期内能源统计报表、能源审计报告、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平衡测试报告、 能源效率限额对标报告和节能降耗改造技术报告等；
5)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文件清单；
6) 能源计量人员一览表（表 B.1）及能源计量负责人任职证明文件；
7)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表 B.2）；
8)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 B.3）；
9)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次级用能单位分别填写） （表 B.4）；
10) 基本用能单元及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 B.5）；
11） 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表 B.6）
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表 B.7）；
13)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表 B.8）；
14) 炼油化工企业能源流向图（图 B.1）；
15) 炼油化工企业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图 B.2）。
16）装置长周期计量溯源方案、不可拆卸在线计量器具核查台账、蒸汽平衡与物料平衡核算记录、燃料气组分与热值同步绑定留存记录、特殊工况计量质量控制体系文件。
10.4.2 现场评审时，炼油化工企业应处于正常生产活动状态。
[bookmark: bookmark52][bookmark: _Toc21372]10.5 初次评审
10.5.1 资料评审
10.5.1.1 评审组应对炼油化工企业报送的资料进行评审，符合要求的开展现场评审。
10.5.1.2 对资料评审中发现的问题，评审组应通知炼油化工企业整改，炼油化工企业应在规定期限内补充完善材料。
10.5.1.3 炼油化工企业提供补充材料且达到基本条件后安排现场评审。
10.5.2 现场评审
10.5.2.1 评审组在资料评审基础上，制定现场评审计划并通知被评审单位。评审计划包括评审目的、评审内容、评审程序、评审时间、评审人员分工、评审要求等内容。
10.5.2.2 现场评审采取资料审核、抽样调查、现场观察、现场提问、现场检测等方式进行。
10.5.2.3 一般情况下，现场评审时间不超过两天。
10.5.2.4 现场评审程序
1）首次会议
由评审组组长主持，被评审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能源计量管理有关人员和评审组成员参加。会议内容主要是：评审组通报评审计划，被评审单位介绍基本情况和能源计量工作情况。
必要时，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可派观察员参会。
2）分工评审
评审组人员按照分工，采取资料审核、抽样调查、现场观察、现场提问、现场检测等方式，开展现场评审，填写《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记录表》 (附录 C)。
3）情况汇总
分工评审后，评审组对评审情况进行汇总，确定评审结论。对评审发现的不符合项，应编制《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不符合项报告》（附录G）。
4）交换意见
评审组与被评审单位负责人就评审情况和结论交换意见。
5） 末次会议
由评审组组长主持，被评审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能源计量管理有关人员和评审组成员参加。评审组通报现场评审情况和结论，被评审单位能源计量负责人签字确认。
必要时，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可派观察员参会。
[bookmark: bookmark53][bookmark: _Toc31264]10.6 监督评审
10.6.1 资料评审
10.6.1.1 初次评审后需要开展监督评审的，评审组应对炼油化工企业报送的资料进行评审。
10.6.1.2 资料评审后无需进行现场评审的，评审组可参考《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记录表》（附录C）和《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形成评审记录和评审报告。对资料评审发现的不符合项，应编制《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不符合项报告》（附录G）。
10.6.2 现场评审
资料评审后需进行现场评审的，按 10.5.2 要求进行现场评审。监督评审的现场评审可不覆盖全部能源计量能力要素。
[bookmark: bookmark54][bookmark: _Toc20204]10.7 评审报告
现场评审后，由评审组组长根据评审汇总情况和现场评审时确定的评审结论，编制《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
[bookmark: bookmark55][bookmark: _Toc28814]10.8 评审结论
10.8.1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分值
从能源计量管理、能源计量人员、能源计量器具、能源计量数据、能效监测管理等五个方面对能源计量能力进行评审，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分值见表 3 ，共 68 个能源计量能力评价域。
10.8.2 能源计量能力要素符合度
根据能源计量能力要素68 项内容，每项评定结论分为“很好 ”、“较好 ”、“一般 ”、 “不符合 ”、“不适用 ”五种，权重系数见表 4。
10.8.3 评审结论及能源计量能力分级
10.8.3.1 单项评审结论，根据表 3 和表 4，对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符合度进行评审评定，单项评审结论可为“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或“不适用 ”五种其一。
10.8.3.2 总体评审结论，分为“符合规范要求 ”、“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 “不符合规范要求 ”三种。单项评定结论全部为“符合 ”的，评审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 ”；根据表 3 和表 4，有 6 项或 6 项以下评定结论为“不符合 ”的，评审结论为“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有 7 项或 7 项以上评定结论为“不符合 ”的，评审结论为“不符合规范要求 ”。
10.8.3.3 根据表 3 和表 4，对能源计量能力要素及符合度综合评分后可进行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评审结论为“符合规范要求 ”或“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且综合评分不低于 60 分的，可按表 5 综合评分值可评定为“AAAA 级 ”、“AAA 级、“AA 级 ”或“A级 ”四个等级。评审结论为“不符合规范要求 ”的不参与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
[bookmark: _Toc32006]10.9 评审结果处理
10.9.1 现场审查评审后，评审组向组织评审的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提交《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等资料。
10.9.2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组织评审组对炼油化工企业整改情况进行资料或现场确认。
10.9.3 能源计量能力评价机构可根据评审结论颁发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评价证书。
[bookmark: _Toc20274]10.10 后续监督
10.10.1 一般应在初次评审后对炼油化工企业进行年度监督评审，以维持能源计量能力等级证书有效性。
10.10.2 对于初次评审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AA 级 ”、“AAA 级 ”的，可免于监督评审或仅进行资料评审。
10.10.3 对于初次评审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AA 级 ”、“A 级 ”的，应进行资料评审，必要时可进行现场评审。
10.10.4 若在评价有效期内，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能力重大变化，应进行现场评审后调整确定能源计量能力等级。



附录 A
[bookmark: bookmark56][bookmark: _Toc20198]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GB 17167 第 4.3 条）

A.4.3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要求
A.4.3.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按下式计算：
Rp ＝Ns／Nl × 100%
式中：
Rp—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 ;
Ns—能源计量器具实际的安装配备数量；
Nl—能源计量器具理论需要量。
A.4.3.2  用能单位应加装能源计量器具。
A.4.3.3  用能量（产能量或输运能量）大于或等于表 A.1 中一种或多种能源消耗量限定值的次级用能单位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表 A.1  主要次级用能单位能源消耗量(或功率)限定值

	能源
种类
	电能
	煤炭、焦炭
	原油、成品油、石油液化气
	重油、渣油
	煤气、天然气
	蒸汽、热（冷冻）水
	其他

	单位
	kW
	t/a
	t/a
	t/a
	m3/a
	GJ/a
	GJ/a

	限定值
	10
	100
	40
	80
	10000
	5000
	2931

	注1：表中a 是法定计量单位中“年 ”的符号。
注2：按 2931 GJ 相当于 100 t 标准煤。其他能源应按等价热值折算，表 A.2 类推。


A.4.3.4  单台设备能源消耗量大于或等于表 1  中一种或多种能源消耗量限定值的为基本用能单元。基本用能单元应按表 1 要求加装能源计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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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5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应符合表 A.2 的要求。

表 A.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单位：%

	能源种类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基本用能单元

	电能
	100
	100
	95

	
固体能源
	煤炭
	100
	100
	90

	
	焦炭
	100
	100
	90

	


液态能源
	原油
	100
	100
	90

	
	成品油
	100
	100
	95

	
	重油
	100
	100
	90

	
	渣油
	100
	100
	90

	

气态能源
	天然气
	100
	100
	90

	
	液化气
	100
	100
	90

	
	煤气
	100
	90
	80

	
载能工质
	蒸汽
	100
	80
	70

	
	水
	100
	95
	80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90
	80
	—

	注：
1 进出用能单位的季节性供暖用蒸汽(热水)可采用非直接计量载能工质流量的其他计量结算方式。
2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的季节性供暖用蒸汽(热水)可不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3 在基本用能单元上作为辅助能源使用的电能和蒸汽、水等载能工质，其耗能量很小(低于表 A.2的要求)可不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A.4.3.6  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应满足表 2 的要求。
JJF 1356.X —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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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713]附录 B
[bookmark: bookmark66][bookmark: bookmark57][bookmark: _Toc12525]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管理用表/图（格式）

表 B.1  能源计量人员一览表炼油化工企业名称：                     
	
序号
	
人员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是否参加岗位培训、考试
	岗位资格证号
或授权文件编
号
	
备注

	
	
	
	
	
	
	
	

	
	
	
	
	
	
	
	

	
	
	
	
	
	
	
	



JJF 1356.X —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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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炼油化工企业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用能单位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某车间、生产线、某主要用能设
备)及用途(能源计量、 自
检自查、能量分析)
	检定周期
/校准间
隔
	检定校准时间
	状态(在用/封存/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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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

炼油化工企业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用能单位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
	检定周期
/校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表 B.4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炼油化工企业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  级
	
测量范围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用能单位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
	检定周期
/校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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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基本用能单元及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炼油化工企业名称：                     
	序 号
	所 属 部 门
	设 备 名 称
	型 号 规 格
	生 产 厂 家
	出 厂 编 号
	用 能 单 位 管 理 编 号
	安 装 使 用 地 点
	用 能 种 类
	能 源 消 耗 量 或 额 定 功 率
	首 次 使 用 日 期
	初 始 能 效
	配 用 计 量 器 具 名 称
	型 号 规 格
	准 确 度 等 级
	测 量 范 围
	生 产 厂 家
	出 厂 编 号
	用 能 单 位 管 理 编 号
	安 装 使 用 地 点
	
检定/校准/确
认
周
期
	
状
态(合
格/准用/停用)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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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分表炼油化工企业名称：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测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最大
允许误差/
测量不确
定度
	

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
	
用能单位管理编号
	

主要用途
	
检定/校
准/确认
周期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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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炼油化工企业名称：                     
	

分级、分项
	

级或项的名称
	配备的计量器具类别及数量（台）

	
	
	衡器
	电能表
	油流量表
(装置)
	气体流量表(装置)
	水流量表
(装置)
	温度仪表
	压力仪表

	
	
	应配
数量（台）
	实配
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
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
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
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
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
数量（台）
	应配
数量（台）
	实配
数量（台）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
	1
	
	
	
	
	
	
	
	
	
	
	
	
	
	

	
	2
	
	
	
	
	
	
	
	
	
	
	
	
	
	

	
	合计
	
	
	
	
	
	
	
	
	
	
	
	
	
	

	
基本用能单元
	1
	
	
	
	
	
	
	
	
	
	
	
	
	
	

	
	2
	
	
	
	
	
	
	
	
	
	
	
	
	
	

	
	合计
	
	
	
	
	
	
	
	
	
	
	
	
	
	

	

其他项目
	1 可回收利用余能
	
	
	
	
	
	
	
	
	
	
	
	
	
	

	
	
	
	
	
	
	
	
	
	
	
	
	
	
	
	

	
	
	
	
	
	
	
	
	
	
	
	
	
	
	
	

	
	
	
	
	
	
	
	
	
	
	
	
	
	
	
	

	合计
	
	
	
	
	
	
	
	
	
	
	
	
	
	


注：其他项目包括：可回收利用余能、能源计量标准、 自检自查、能源能量分析等项目。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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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续）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统计汇总表炼油化工企业名称：                     
	


能源种类及能源名称
	能源计量分级、分项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
	基本用能单元
	其他项目

	
	应配数（台）
	实配数（台）
	实际配备率(%)
	应配数（台）
	实配数（台）
	实际配备率(%)
	应配数（台）
	实配数（台）
	实际配备率(%)
	应配数（台）
	实配数（台）
	实际配备率(%)

	
	
	
	
	
	
	
	
	
	
	
	
	

	
	
	
	
	
	
	
	
	
	
	
	
	

	
	
	
	
	
	
	
	
	
	
	
	
	

	
	
	
	
	
	
	
	
	
	
	
	
	

	
	
	
	
	
	
	
	
	
	
	
	
	

	
	
	
	
	
	
	
	
	
	
	
	
	

	
	
	
	
	
	
	
	
	
	
	
	
	

	
	
	
	
	
	
	
	
	
	
	
	
	

	
	
	
	
	
	
	
	
	
	
	
	
	

	合计
	
	
	
	
	
	
	
	
	
	
	
	


注：其他项目包括：可回收利用余能、能源计量标准、 自检自查、能源能量分析等项目。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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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8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

炼油化工企业名称：                     
能源种类及名称：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
	基本用能单元
	其他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
度等级（范
围）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
度等级（范
围）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
度等级（范
围）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
度等级（范
围）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燃料的动态计量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用户
	
	
	
	
	
	
	
	

	
	
	Ⅱ类用户
	
	
	
	
	
	
	
	

	
	
	Ⅲ类用户
	
	
	
	
	
	
	
	

	
	
	Ⅳ类用户
	
	
	
	
	
	
	
	

	
	
	Ⅴ类用户
	
	
	
	
	
	
	
	

	
	直流电能计量
	
	
	
	
	
	
	
	

	
油流量表(装置)
	
液体能源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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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8 (续)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统计汇总表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
	基本用能单元
	其他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
度等级（范
围）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
度等级（范
围）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
度等级（范
围）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
度等级（范
围）

	气体流量表 (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水流量表(装置)
	

水计量
	管径不大于 250mm
	
	
	
	
	
	
	
	

	
	
	管径大于 250mm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
计量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
计量
	
	
	
	
	
	
	
	



填表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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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9 炼油化工企业基本用能单元一览表（参考件）

	序号
	装置/系统
	设备

	1 
	常减压装置
	常压炉

	2 
	
	减压炉

	3 
	
	原油泵

	4 
	
	回流泵

	5 
	
	塔底泵

	6 
	
	空冷器

	7 
	催化裂化装置
	加热炉

	8 
	
	主风机

	9 
	
	富气压缩机

	10 
	
	油浆泵

	11 
	
	余热锅炉

	12 
	加氢裂化装置
	汽轮机

	13 
	
	反应进料加热炉

	14 
	
	循环氢压缩机

	15 
	
	新氢压缩机

	16 
	
	高压进料泵

	17 
	渣油加氢装置
	汽轮机

	18 
	
	反应加热炉

	19 
	
	循环氢压缩机

	20 
	
	新氢压缩机

	21 
	
	高压进料泵

	22 
	加氢精制装置
	加热炉

	23 
	
	循环氢压缩机

	24 
	
	新氢压缩机

	25 
	
	进料泵

	26 
	加氢改质装置
	干气压缩机

	27 
	
	加热炉

	28 
	延迟焦化装置
	干气压缩机

	29 
	
	焦化加热炉

	30 
	
	进料泵

	31 
	
	水力除焦泵

	32 
	连续重整装置
	重整加热炉

	33 
	
	重整氢增压机

	34 
	
	加氢循环压缩机

	35 
	
	加氢补充压缩机

	36 
	
	氢压缩机

	37 
	烷基化装置
	汽轮机

	38 
	
	反应循环泵

	39 
	制氢装置
	转化炉

	40 
	
	原料气压缩机

	41 
	
	PSA系统

	42 
	
	锅炉给水泵

	43 
	瓦斯回收装置
	干气压缩机

	44 
	硫磺回收装置
	酸性气燃烧炉

	45 
	
	尾气焚烧炉

	46 
	
	余热锅炉

	47 
	酸性水汽提装置
	再沸器

	48 
	
	汽提塔进料泵

	49 
	循环水系统
	循环水泵

	50 
	
	冷却塔风机

	51 
	空压站
	空气压缩机

	52 
	锅炉房/热电站
	锅炉

	53 
	
	汽轮机

	54 
	
	给水泵

	55 
	火炬系统
	火炬气回收压缩机

	56 
	
	火炬头、长明灯

	57 
	乙烯装置
	裂解炉

	58 
	
	裂解气压缩机

	59 
	
	丙烯制冷压缩机

	60 
	
	乙烯制冷压缩机

	61 
	
	急冷油泵

	62 
	
	急冷水泵

	63 
	苯乙烯装置
	干气压缩机

	64 
	
	吸收液加热器

	65 
	
	焦油加热器

	66 
	
	原料预热器

	67 
	芳烃联合装置
	重整炉

	68 
	
	抽余液塔再沸器

	69 
	
	二甲苯分离塔再沸器

	70 
	芳烃抽提装置
	抽提蒸馏塔再沸器

	71 
	
	抽提蒸馏塔进料泵

	72 
	PX装置
	再沸器

	73 
	
	压缩机

	74 
	PTA装置
	氧化反应鼓风机

	75 
	
	空气压缩机

	76 
	
	再沸器

	77 
	醚化装置
	再沸器

	78 
	MTBE装置
	原料预热器

	79 
	
	循环泵

	80 
	丁二烯抽提装置
	抽提塔再沸器

	81 
	
	压缩机

	82 
	聚乙烯装置
	循环气压缩机

	83 
	
	挤压机

	84 
	
	熔融泵

	85 
	聚丙烯装置
	循环气压缩机

	86 
	
	挤压机

	87 
	
	熔融泵

	88 
	EVA装置
	高压压缩机

	89 
	
	挤压机

	90 
	ABS装置
	聚合釜搅拌系统

	91 
	
	挤压造粒机

	92 
	丙烯腈装置
	空气压缩机

	93 
	
	反应器鼓风机

	94 
	乙二醇装置
	压缩机

	95 
	
	再沸器

	96 
	甲醇装置
	转化炉

	97 
	
	合成气压缩机

	98 
	
	循环压缩机

	99 
	合成氨装置
	一段转化炉

	100 
	
	合成气压缩机

	101 
	
	循环压缩机

	102 
	公用工程系统
	锅炉

	103 
	
	汽轮机

	104 
	
	循环水泵

	105 
	
	冷却塔风机

	106 
	
	空气压缩机

	107 
	
	制冷压缩机

	108 
	储运系统
	原料输送泵

	109 
	
	成品输送泵

	110 
	环保处理系统
	污水提升泵

	111 
	
	曝气风机

	112 
	
	焚烧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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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炼油化工企业能源流向图(参考件)
(含物料)
[image: ]




图 B.1  炼油化工企业能源流向图（不含物料）(参考件)
[image: ](不含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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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进出用能单位、进出次级用能单位、基本用能单元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参考件)
(蒸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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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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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    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安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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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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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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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L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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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L
3－3
L2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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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次级用能单位
 
1
图例说明：
1
 
、虚线图为未配置的计量器具
2
 
、
L 
为流量类计量器具的类别代号
L3
－
2
2
.
5
 
级
基本用能单元
 
1
L3
－
3
2
.
5
 
级
基本用能单元
 
2
L2
－
2
2
.
5
 
级
次级用能单位
 
2
L3
－
1
2
.
5
 
级
用能单元
 
1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L1
－
1
2.0 
级
供汽单位
用能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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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进出用能单位、进出次级用能单位、基本用能单元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参考件)
(成品油)
L2－3
0.5 级


次级用能单位 3

代号    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安置地点
L1－1 L2－1
L2－2 L2－3
L3－1
L3－2 L3－3
L2－1
0.5 级


次级用能单位 1



图例说明：
1 、虚线图为未配置的计量器具
2 、L 为流量类计量器具的类别代号
L3－2
1.0 级


基本用能单元 1
L3－3
1.0 级


基本用能单元 2
L2－2
0.5 级


次级用能单位 2
L3－1
1.0 级


用能单元 1
编制：            审核：              批准：             日期：
L1－1
0.2 级
供汽单位
用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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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5]附录 C
[bookmark: bookmark58][bookmark: _Toc6153]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记录表（格式）
表 C.1 能源计量审查（评审）记录表
C．4  能源计量管理

	序 号
	
条款号及审查（评审）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评审）要点
	单项审查（评审）结论
	

审查（评审）记录

	
	
	
	
	很 好
	较 好
	一般
	不 符 合
	不 适 用
	

	


1
	









4.1 总体要求
	4.1.1 健全能源计量体系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体系，完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职责，加强能源计量过程管理，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真实、准确可靠和有效应用。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及相关文件；
2 核查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价相关要求及文件；
3 核查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建立情况。
	


□
	


□
	


□
	


□
	


□
	

	

2
	
	4.1.2 纳入能源绩效管理
应采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循环方法，将能源计量工作纳入能源绩效管理并持续改进。
	
	

□
	

□
	

□
	

□
	

□
	

	
3
	
	4.1.3 能源利用状况监测
宜按照 GB/T 15316 等要求，对能源利用
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价。
	
	
□
	
□
	
□
	
□
	
□
	

	
4
	
	4.1.4 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
宜按照 GB/T 19022 建立测量管理体系、
或按照 GB/T 23331 要求建立能源管理体系，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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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将能源计量工作与之有效融合，助力实现能源绩效和整体目标。
	
	
	
	
	
	
	

	

5
	













4.2 组织与管理
	4.2.1 组织机构
应明确能源计量工作负责人，确立能源计量主管部门，设置能源计量工作岗位，并以文件形式明确职责、权限和隶属关系。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相关文件；
2 应以文件形式确定能源计量主管部门及职责权限等。
	

□
	

□
	

□
	

□
	

□
	

	




6
	
	4.2.2 管理职责
4.2.2.1 能源计量负责人
1) 组织建立、实施、改进能源计量体系；
2) 组织制定能源计量方针、 目标和激励措施；
3) 保障能源计量工作相关资源有效配置；
4) 协调能源计量工作与其他工作融合衔接。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能源计量负责人任命和岗位职责等相关文件。
	




□
	




□
	




□
	




□
	




□
	

	


7
	
	4.2.2.2 能源计量主管部门
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
2) 分解能源计量目标并组织落实；
3）落实能源计量过程管理；
4) 开展能源计量绩效评价，落实能源计量体系改进措施。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能源计量主管部门设置和部门职责等相关文件。
	


□
	


□
	


□
	


□
	


□
	

	

8
	
	4.2.2.3 能源计量岗位
应设置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运行和维护，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基本用能单元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等岗位，并明确其职责。
	
1 核查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或能源计量岗位设置和岗位职责等相关文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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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4.3
 
能源计量
管理制度
)
	4.3.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
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行。管理制度应形成文件，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获取、理解和执行。
	
1 核查是否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并形成文件；
2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是否传达至有关人员，被其理解、获取和执行。
	

□
	

□
	

□
	

□
	

□
	

	





10
	
	4.3.2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基本内容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能源计量管理要求、工作职责、监督考核机制；
2）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
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
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
5）基本用能单元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适用时）；
6) 能源计量工作绩效评价和改进。
	



1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是否包含相关要求；
2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及内容和要求与实际工作的适配性和可操作性。
	





□
	





□
	





□
	





□
	





□
	

	


11
	




4.4 能源计量目标
	4.4.1 制定能源计量目标
应根据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文件等要求，设定能源计量目标。能源计量目标应是可测量的，与能源方针、能源绩效相一致，并与质量目标、环境目标等整体目标相协同。
	
1 核查是否确立能源绩效目标及能源计量目标；
2 核查能源计量目标的可测量性及与能源目标、质量目标、环境目标等协同性。
	


□
	


□
	


□
	


□
	


□
	

	
12
	
	4.4.2 能源计量目标发布
能源计量目标由能源计量负责人发布。
	
1 核查能源绩效目标及能源计量目标是否由能源计量负责人发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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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4.3 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
能源计量目标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确保能源计量工作满足能源绩效相关要求；
2）确保能源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等符合相关要求；
3) 确保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等符合相关要求；
4) 确保能源分类、分级、分项等计量要求；
5) 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并有效应用。
	






1 核查能源计量目标具体内容和要求。
	






□
	






□
	






□
	






□
	






□
	

	

14
	
	4.4.4 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
应制定能源计量目标的考核方法并定期对目标实施情况和绩效进行评价。
	1 核查是否明确能源计量目标测量和评价方法；
2 核查是否定期对能源计量目标实施情况和绩效进行评价。
	

□
	

□
	

□
	

□
	

□
	

	

15
	





4.5 持续改进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
应落实能源计量工作主体责任，通过建立能源计量目标、实施能源计量绩效评价等，持续改进能源计量工作。
	

1 核查是否建立能源计量工作持续改进机制。
	

□
	

□
	

□
	

□
	

□
	

	

16
	
	 (
4.5.2
 
自查工作
4.5.2.1
 
自查方案
)
	
1 是否制定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并组织实施；
2 核查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具体内容和要求。
	

□
	

□
	

□
	

□
	

□
	

	
	
	应按年度制定能源计量自查方案并组织自查，以验证其能源计量工作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单位要求。 自查方案内容包括检查依据、检查项目、检查程序、检查方法和报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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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等。
	
	
	
	
	
	
	

	

17
	
	4.5.2.2 自查记录
自查应形成记录，记录格式可参照《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记录表》（附录C） 自行制定。
	
1 核查年度能源计量自查实施情况及相关记录。
	

□
	

□
	

□
	

□
	

□
	

	

18
	
	4.5.2.3 自查报告
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报告》（附录D）自行制定。
	
1 核查是否形成年度能源计量自查报告。
	

□
	

□
	

□
	

□
	

□
	

	
19
	
	4.5.3 整改和验证
应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对
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1 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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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能源计量人员

	序 号
	
条款号及审查（评审）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评审）要点
	单项审查（评审）结论
	

审查（评审）记录

	
	
	
	
	很 好
	较 好
	一般
	不 符 合
	不 适 用
	

	

20
	








5.1 人员配备和资质要求
	5.1.1 能源计量管理人员
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从事能源计量管理工作，保证能源计量职责和管理制度落实到位。
	
1 根据能源计量管理工作岗位需求，核查能源计量人员配置情况。
	

□
	

□
	

□
	

□
	

□
	

	


21
	
	5.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和使用维护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包括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使用、维护、能源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及计量溯源结果确认等工作。
	

1 核查负责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校准和计量确认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情况。
	


□
	


□
	


□
	


□
	


□
	

	

22
	
	5.1.3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
应设专人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以及基本用能单元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工作。
	
1 核查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以及基本用能单元能效监测、检测和评估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情况。
	

□
	

□
	

□
	

□
	

□
	

	

23
	
	5.2.1 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
能源计量人员应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能力
和工作经历，宜具有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
	
1 核查能源计量人员档案及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证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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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5.2
 
人员培训
和能力提升
)
	5.2.2 能源计量人员培训
能源计量人员应定期接受培训，以保证管
理能力和技术能力持续提升。
	1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和技术人员年度培训计划；
2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和技术人员培训及考核记录。
	
□
	
□
	
□
	
□
	
□
	

	

25
	
	5.2.3 检定/校准人员培训
从事能源计量器具相关检定/校准等人员应通过相关培训考核，取得相应资质或技术能力证明。
	
1 核查从事计量检定/校准等人员培训考核情况及取得资质或技术能力证明。
	

□
	

□
	

□
	

□
	

□
	

	

26
	
	5.2.4 能源计量人员考核
应对能源计量人员培训结果进行评估并
保存记录。
	
1 核查其他能源计量人员培训及考核记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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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能源计量器具

	序 号
	
条款号及审查（评审）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评审）要点
	单项审查（评审）结论
	

审查（评审）记录

	
	
	
	
	很 好
	较 好
	一般
	不 符 合
	不 适 用
	

	



27
	







 (
6.1
 
能源计量
器具配备
)
	 (
6.1.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6.1.1.1 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
)
	1 核查能源计量管理文件，确认是否规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该原则是否包含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的要求；
2 核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是否有适度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如使用带有自动数据采集和传输功能、具有智能和物联网功能能源计量器具等）。
	



□
	



□
	



□
	



□
	



□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满足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具有适度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宜配备带有自动数据采集和传输功能、具有智能和物联网功能能源计量器具。
	
	
	
	
	
	
	

	
28
	
	6.1.1.2 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宜配备必要的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
以满足自检自查需要。
	1 核查是否配备必要的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
2 核查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使用情况。
	
□
	
□
	
□
	
□
	
□
	

	
29
	
	 (
6.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需要量确认
6.1.2.1 能源流向图和计量采集网络图
)
	1 核查是否按照 GB/T 33656 等要求，确定能源流向和计量采集点，形成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
	
□
	
□
	
□
	
□
	
□
	

	
	
	针对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按照 GB/T 33656 等要求，确定能源流向和计
	
	
	
	
	
	
	

	
	
	量采集点，形成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可分别参照附录 B 图 B.1、图 B.2）。
	
	
	
	
	
	
	

	
30
	
	6.1.2.2 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需求设置的能源计量采集点应覆盖能源分类、
分级、分项计量的需求。
	1 核查能源计量采集点是否满足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需求。
	
□
	
□
	
□
	
□
	
□
	

	
31
	
	6.1.2.3 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应根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的测量需求，配备
相应种类、性能和数量的计量器具。
	1 核查是否根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确认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
	
□
	
□
	
□
	
□
	
□
	

	


32
	
	6.1.2.4 能源流向图、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定期确认
应定期对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进行审核和确认,以符合实际状况。按照 GB/T 43866 等要求，确定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
	
1 核查是否定期对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进行审核和确认。
2 依据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抽检能源计量采集点，是否符合实际状况。
	


□
	


□
	


□
	


□
	


□
	

	


33
	
	6.1.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 GB 17167、GB/T 24789 等要求。有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有特定要求的，应执行其规定。
	1 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等要求做出规定。
2 核查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和配备率是否满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等要求。
3 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等要求。
	


□
	


□
	


□
	


□
	


□
	

	

34
	

6.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
	6.2.1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
应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申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校准/核查、维护和报废处理等环节形成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
	1 核查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文件，是否对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申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校准/核查、维护和报废处理等做出规定；
2 核查（抽查）相关记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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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6.2.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管理台账应列出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检定或校准周期、状态（合格、准用、停用等）等。
	
1 核查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建立情况；
2 核查管理台账是否包含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计量溯源状态等信息。
	



□
	



□
	



□
	



□
	



□
	

	




36
	
	6.2.3 能源计量器具档案
应建立能源计量器具档案，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使用说明书；
2) 出厂合格证明；
3) 最新有效的计量溯源性证明和结果确认记录；
4) 维护维修保养记录；
5) 其他相关信息。
	


1 核查能源计量器具档案建立情况；
2 核查档案是否包括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书、最新有效的计量溯源性证明和结果确认记录、维护保养记录等信息。
	




□
	




□
	




□
	




□
	




□
	

	

37
	
	6.2.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在明显位置粘贴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编号等标识，并有计量溯源状态标识及有效期。
	

1 核查（抽查）在用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编号等标识信息。
	

□
	

□
	

□
	

□
	

□
	

	

38
	
	6.2.5 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
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对能源计量器具进行
管理。
	

1 核查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情况。
	
□
	
□
	
□
	
□
	
□
	

	39
	6.3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
	6.3.1 内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
	1 核查是否开展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或校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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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结果确认
	开展能源计量器具内部检定或校准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应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并符合法制计量要求。
	2 核查最高计量标准器具是否满足计量溯源性要求并符合法制计量有关要求。
	
	
	
	
	
	

	












40
	
	6.3.2 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
应制定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验证方法等，并按要求进行计量溯源、验证评价等，并对结果进行确认。其中属于检定的，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相关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满足使用要求。
1) 属于实施强制管理范围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符合法制计量管理要求，并按要求实施强制检定。
2) 属于非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应由具备资质的计量技术机构或用能单位内部建立计量标准的部门实施检定/校准。
3) 对不方便拆卸的、无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非强制管理计量器具，应采取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切实有效的措施,对计量溯源性进行管理，如定期更换、 自校、比对等。
4）应对计量溯源结果进行确认，包括测量参数、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或测量不确定度等与测量对象的适用性等。
5）对于次级用能单位以及基本用能单元配备使用的量大面广或计量确认周期频繁的能源计量器具，也可通过在线监测、状态评价等方式对计量性能进行评估。
	









1 核查是否制定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计划或方案；
2 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实施情况
3 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结果确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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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用于碳排放权交易等计量器具
用于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
门推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等所涉及计量器
	1 核查（抽查）用于碳排放权交易等间接核算或直接测量相关计量器具计量溯源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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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应按有关要求进行计量溯源。
	
	
	
	
	
	
	

	

42
	
	6.3.4 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
采用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对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进行核验、评价或确认的，应建立计量性能管理和质量控制文件。
	1 核查是否采用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对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进行核验、评价或确认；
2 核查是否建立计量性能管理和质量控制文件。
	

□
	

□
	

□
	

□
	

□
	

	
43
	











6.4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
	6.4.1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
在用能源计量器具应处于有效计量溯源状态，或者具有计量特性评估确认证明。
	1 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或计量特性评估有效性证明及有效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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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和维护应指定专人负责，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计量溯源证明等资料应保存完好并便于取用。必要时，可编制使用和维护的作业指导书。
	1 核查能源计量器具的使用和维护人员的配置情况，是否有专职人员负责能源计量器具的使用和维护。
2 核查（抽查）使用说明书、维修手册、计量溯源证明等相关是否便于取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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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
能源计量器具应在适宜的使用环境（如气候环境、机械环境、电磁环境等）中使用，确保测量结果准确有效。
	
1 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是否适宜，对于特殊使用环境是否采取必要措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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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
应防止对影响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及软件的意外调整。在使用中不得擅自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1 核查是否对影响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的调整装置及软件作出规定，以保证使用中不得改动其铅封、封印及其他保护装置。
	

□
	

□
	

□
	

□
	

□
	

	47
	
	6.4.5 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理
	1 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器具异常情况作出相关规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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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疑结果处理如下：
1)在用能源计量器具使用或处置不当、出现损坏或产生可疑测量结果、已显示有缺陷或超出规定要求时，应停止使用、隔离存放，做出明显的标签或标识，排除不符合原因，经再次计量溯源或其他方式证明符合要求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2)可能时，应保存不符合要求的能源计量器具在调整或修理前后的计量溯源原始记录，如果计量溯源结果表明该器具在以往数据采集中出现明显的缺陷或偏离规定要求的影响，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2 抽查相关能源计量器具档案或使用记录；
3 核查对以往数据采集中出现明显的缺陷或偏离规定要求的影响，是否采取必要的措施。
	
	
	
	
	
	























C．7  能源计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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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条款号及审查（评审）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评审）要点
	单项审查（评审）结论
	

审查（评审）记录

	
	
	
	
	很 好
	较 好
	一般
	不 符 合
	不 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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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1
 
能源计量
数据采集
)
	7.1.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
数据采集原则如下：
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与能源计量器具实际测量结果相符，不得伪造或者篡改能源计量数据。
2) 应按能源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设置能源计量采集点，对各种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载能工质等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记录应完整、真实、准确、可靠，并可自行合理确定保存期限，建议保存期限为三年。
	


1 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作出规定；
2 核查是否按照能源分类、分级、分项或分区计量要求设置能源计量采集点并定期进行计量数据采集和记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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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
数据采集要求如下：
1) 采集的能源品种，应满足计算和统计单位产品能耗及工序能耗、能耗定额、节能技改评价、能效监测等需要；
2）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频次要求；
3）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时间同步性需要，以消除因采集时差带来统计数据的不可比性。
	



1 核查采集的能源品种、采集频次和时间同步性情况。
	




□
	




□
	




□
	




□
	




□
	

	
50
	
	7.1.3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数据采集方式如下：
1) 自动采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能源计
	
1 核查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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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及时采集能源计量数据并备份归档。
2) 人工采集。使用规范的数据采集记录（抄表记录）格式，由数据采集人员和复核人员签字。必要时，可采用能源计量数据“人工填报+图片上传 ”等相结合方式。
3) 第三方计量。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大宗能源的贸易交接、能源消耗状况提供公正计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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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按照标准、规范或程
序并在受控条件下进行。
	
1 核查是否明确能源计量数据采集适用标准、规范或程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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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应保证原始性、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等，以满足能源计量工作需求。
	

1 核查（抽查）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原始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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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
	7.2.1 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
能源计量原始数据不得随意更改，并保证
数据完整、真实、准确、可靠。
	
1 核查（抽查）能源计量原始数据和记录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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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
应采用必要的技术措施（如统计方法、历史数据比对等），对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评价、校验，保证能源计量数据准确可靠。
	

1 核查是否对能源计量数据进行校验或确认。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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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7.2.3 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
当能源计量器具损坏或安装、拆卸期间造成能源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应制定相应的方案进行评估。评估方案包括评估方法、程序、结论、数据可靠性论证、评估人员和批准人员、 日期等内容。
	

1 核查能源计量数据不准或无法统计时，是否对制定相应方案进行评审；
2 核查（抽查）相关评审评估记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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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
经处理后的能源计量数据应由能源计量负责人授权的负责能源计量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和应用工作的能源计量人员进行审核确认。
	

1 核查（抽查）经处理后的能源计量数据记录是否由授权人员审核确认。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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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3
 
能源计量
数据应用
)
	7.3.1 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的基础，能源统计报表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采集记录。
	
1 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等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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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 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
应以能源计量数据为基础，制定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采取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措施。
	

1 核查能源计量数据服务于年度节能目标和节能实施方案情况。
	

□
	

□
	

□
	

□
	

□
	

	

59
	
	7.3.3 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
应利用能源计量数据进行节能分析。根据能源统计、考核期限，定期分析用于贸易结算、内部考核等能源报表数据并有分析记录或报告，为计量管理、节能技术改造提供可靠依据。
	
1 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节能分析等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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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 应用于能源审计、能平衡、能效对标等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开展能源审计、能源平衡测试、能源效率限额对标、节能降耗改造等活动的依据，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1 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能源审计、能源平衡测试、能源效率限额对标、节能降耗改造等活动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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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 应用于碳计量活动
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碳计量监测、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测量、碳计量审查等活动依据，推动能源计量数据与碳计量数据有效衔接和综合利用。
	
1 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碳计量监测、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测量、碳计量审查等活动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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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 应用于生产经营全过程
应将能源计量工作贯穿生产、经营、质量、环境、安全等管理的全过程，并将能源计量数据支撑生产经营决策，助力炼油化工企业实现提质增效。
	

1 核查能源计量数据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基础支撑情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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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4
 
能源计量
管理信息化
)
	 (
7.4 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7.4.1 建立信息化系统
)
	

1 核查是否按照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实现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
	


□
	


□
	


□
	


□
	

	
	
	应结合现有能源管理信息化平台，加强能源计量基础能力建设，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建设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提升能源管理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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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能耗数据线上报送
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将在线监测能耗数据线上报送省级数据平台或国家数据平台。
	1 核查是否按照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要求将在线监测能耗数据线上报送省级数据平台或国家数据平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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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  能效监测管理

	序 号
	
条款号及审查（评审）指标
	

能源计量要求
	

审查（评审）要点
	单项审查（评审）结论
	

审查（评审）记录

	
	
	
	
	很 好
	较 好
	一般
	不 符 合
	不 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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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基本用能单元管理
	8.1 基本用能单元管理
8.1.1 管理台账
应建立基本用能单元或主要用能系统管
理台帐。
	1 核查是否建立基本用能单元或主要用能系统管理台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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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台账信息
基本用能单元或系统台帐应列出用能设备名称、型号规格、额定功率、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用能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首次使用日期、出厂或初始能效等信息。
	

1 核查（抽查）基本用能单元或系统台帐主要内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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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基本用能单元能效评估
	8.2.1 能效检测评估
应定期对电机、风机、水泵、空压机、锅炉、空调系统等基本用能单元或系统，开展能效检测和评估。
	1 核查（抽查）是否对基本用能单元或系统关键参量进行监测、检测和能效评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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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能效在线监测
宜建立基本用能单元或系统能效在线监测系统，开展全生命周期能效监测和评估，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提升能效水平。
	
1 核查（抽查）是否建立基本用能单元或系统能效在线监测系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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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审查（评审）记录表能源种类及名称：                        
	能源计量分级、分项
	配备率
	准确度等级
	

审查（评审）记录

	分级、分项
	级或项名称
	应配
数量（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
	配备率要求 (%)
	准确度等级要求
	实际准确度等级（范围）
	

	进出用能单位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
	1
	
	
	
	
	
	
	

	
	2
	
	
	
	
	
	
	

	
	3
	
	
	
	
	
	
	

	
	合计
	
	
	
	
	
	
	

	
基本用能单元
	1
	
	
	
	
	
	
	

	
	2
	
	
	
	
	
	
	

	
	合计
	
	
	
	
	
	
	

	

其他项目
	1 可回收利用余能
	
	
	
	
	
	
	

	
	
	
	
	
	
	
	
	

	
	合计
	
	
	
	
	
	
	


注：1  其他项目包括：可回收利用余能、能源计量标准、 自检自查、能源能量分析等项目。
2  审查（评审）记录中应注明准确度等级要求的计量目的（见 GB 17167 表 4）。
审查（评审）人员签字：                    审查（评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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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能源计量工作人员配备和培训审查（评审）记录表用能单位：                              
	序号
	人员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岗位培训考核情况
	岗位资格证号
	备注

	
	
	
	
	
	
	
	

	
	
	
	
	
	
	
	

	
	
	
	
	
	
	
	

	
	
	
	
	
	
	
	

	
	
	
	
	
	
	
	

	
	
	
	
	
	
	
	

	
	
	
	
	
	
	
	

	
	
	
	
	
	
	
	

	
	
	
	
	
	
	
	

	
	
	
	
	
	
	
	

	
	
	
	
	
	
	
	

	
	
	
	
	
	
	
	


审查（评审）人员签字：                  审查（评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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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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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用 能 单 位                                   审查（评审）单位                             （盖章）
审查（评审）日期                                    
审查（评审）组长                            （签字）
签   发   日   期             年      月     日         
JJF 1356.X —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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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用能单位信息

	用能单位名称
	

	生产经营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D．2  用能单位概况

	

管理体系认证
	□测量管理体系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其他相关认证
	发证机构
	
	证书编号
	

	
产品结构
	主要产品：
	1：
	产量：
	产值：

	
	
	2：
	产量：
	产值：

	
	辅助产品：
	1：
	产量：
	产值：

	
	
	2：
	产量：
	产值：

		 年度销售额：                     万元
		 年度利税：                    万元

		 年度万元增加值能耗(当量)：                                          吨标准煤/万元

		 年度综合能耗当量值：                                                    吨标准煤

	




2023
年度
主要消耗能源及数
量
	序号
	消耗能源名称
	实物量（单位）
	折标煤（吨）
	占“总 ”标煤的百
分比（%）

	
	1
	天然气
	142.33 万立方米
	1893
	21

	
	2
	热力
	90722.52 百万千焦
	3095
	35

	
	3
	电力
	3078.59 万千瓦时
	3783
	42

	
	4
	汽油
	32.15 吨
	47
	1

	
	5
	柴油
	18.99 吨
	28
	1

	
	
	
	
	
	

	
	
	
	
	
	

	
	
	合计
	
	8846
	100

	注：1.按当量值折算成标准煤；2 消耗能源实物量以年度财务发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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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审查（评审）依据

JJF 1356-XXXX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其他文件编号及名称：


D．4  审查（评审）组成员分工

	审查（评审）组职务
	姓  名
	审查（评审）项目

	组  长
	
	

	



成  员
	
	

	
	
	

	
	
	

	
	
	



D．5  审查（评审）过程概述









D．6  审查（评审）报告汇总

D．6.1 能源计量审查（评审）结果不符合项汇总表(附录 E)

D．6.2 能源计量审查（评审）结果汇总表(附录 F)








D．7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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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1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评审）结果：

	
能源种类及名称
	应配
数量（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配备率要求(%)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
符合项报告编
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电能
	
	
	
	100
	
	
	
	

	
固体能源
	煤炭
	
	
	
	100
	
	
	
	

	
	焦炭
	
	
	
	100
	
	
	
	

	


液态能源
	原油
	
	
	
	100
	
	
	
	

	
	成品油
	
	
	
	100
	
	
	
	

	
	重油
	
	
	
	100
	
	
	
	

	
	渣油
	
	
	
	100
	
	
	
	

	

气态能源
	天然气
	
	
	
	100
	
	
	
	

	
	液化气
	
	
	
	100
	
	
	
	

	
	煤气
	
	
	
	100
	
	
	
	

	
载能工质
	蒸汽
	
	
	
	100
	
	
	
	

	
	水
	
	
	
	100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9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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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2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评审）结果：

	
能源种类及名称
	应配
数量（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配备率要求(%)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
符合项报告编
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电能
	
	
	
	100
	
	
	
	

	
固体能源
	煤炭
	
	
	
	100
	
	
	
	

	
	焦炭
	
	
	
	100
	
	
	
	

	
	...
	
	
	
	
	
	
	
	

	


液态能源
	原油
	
	
	
	100
	
	
	
	

	
	成品油
	
	
	
	100
	
	
	
	

	
	重油
	
	
	
	100
	
	
	
	

	
	渣油
	
	
	
	100
	
	
	
	

	
	...
	
	
	
	
	
	
	
	

	

气态能源
	天然气
	
	
	
	100
	
	
	
	

	
	液化气
	
	
	
	100
	
	
	
	

	
	煤气
	
	
	
	90
	
	
	
	

	
	...
	
	
	
	
	
	
	
	

	
载能工质
	蒸汽
	
	
	
	80
	
	
	
	

	
	热（冷冻）水
	
	
	
	95
	
	
	
	

	
	...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80
	
	
	
	

	其他
	
	
	
	
	
	
	
	

	合计
	
	
	
	
	
	
	
	




77

D．7.3 基本用能单元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审查（评审）结果：

	
能源种类及名称
	应配
数量（台）
	实际配数量（台）
	实际配备率(%)
	配备率要求(%)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
符合项报告编
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电能
	
	
	
	95
	
	
	
	

	
固体能源
	煤炭
	
	
	
	90
	
	
	
	

	
	焦炭
	
	
	
	90
	
	
	
	

	



液态能源
	原油
	
	
	
	90
	
	
	
	

	
	成品油
	
	
	
	95
	
	
	
	

	
	重油
	
	
	
	90
	
	
	
	

	
	渣油
	
	
	
	90
	
	
	
	

	

气态能源
	天然气
	
	
	
	90
	
	
	
	

	
	液化气
	
	
	
	90
	
	
	
	

	
	煤气
	
	
	
	80
	
	
	
	

	
载能工质
	蒸汽
	
	
	
	70
	
	
	
	

	
	热（冷冻）水
	
	
	
	80
	
	
	
	

	可回收利用的余能
	
	
	
	
—
	
	
	
	

	其他
	
	
	
	
	
	
	
	

	合计
	
	
	
	
	
	
	
	










D．8 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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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1 进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评审）结果：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
确度等
级（范围）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0.1
	
	
	
	
	

	
	燃料的动态计量
	0.5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用户
	0.5S
	
	
	
	
	

	
	
	Ⅱ类用户
	0.5
	
	
	
	
	

	
	
	Ⅲ类用户
	1.0
	
	
	
	
	

	
	
	Ⅳ类用户
	2.0
	
	
	
	
	

	
	
	Ⅴ类用户
	2.0
	
	
	
	
	

	
	直流电能计量
	2.0
	
	
	
	
	

	
油流量表(装置)
	
液体能源计量
	成品油
0.5
	
	
	
	
	

	
	
	重油、渣
油 1.0
	
	
	
	
	

	
气体流量表
(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
	
	
	
	
	

	
	
	天然气
2.0
	
	
	
	
	

	
	
	蒸汽 2.5
	
	
	
	
	

	
水流量表(装置)
	
水计量
	管径不大于
250mm
	2.5
	
	
	
	
	

	
	
	管径大于250mm
	1.5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
度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1.0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
力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1.0
	
	
	
	
	



D．8.2 进出次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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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
确度等
级（范围）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0.1
	
	
	
	
	

	
	燃料的动态计量
	0.5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用户
	0.5S
	
	
	
	
	

	
	
	Ⅱ类用户
	0.5
	
	
	
	
	

	
	
	Ⅲ类用户
	1.0
	
	
	
	
	

	
	
	Ⅳ类用户
	2.0
	
	
	
	
	

	
	
	Ⅴ类用户
	2.0
	
	
	
	
	

	
	直流电能计量
	2.0
	
	
	
	
	

	
油流量表(装置)
	
液体能源计量
	成品油
0.5
	
	
	
	
	

	
	
	重油、渣
油 1.0
	
	
	
	
	

	
气体流量表
(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
	
	
	
	
	

	
	
	天然气
2.0
	
	
	
	
	

	
	
	蒸汽 2.5
	
	
	
	
	

	
水流量表(装置)
	
水计量
	管径不大于
250mm
	2.5
	
	
	
	
	

	
	
	管径大于250mm
	1.5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
度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1.0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
力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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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3 基本用能单元能源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审查（评审）结果：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
等级要求
	实际准
确度等
级（范围）
	评定结论
	
说明（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符合
	不符合
	不适用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0.1
	
	
	
	
	

	
	燃料的动态计量
	0.5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计量
	Ⅰ类用户
	0.5S
	
	
	
	
	

	
	
	Ⅱ类用户
	0.5
	
	
	
	
	

	
	
	Ⅲ类用户
	1.0
	
	
	
	
	

	
	
	Ⅳ类用户
	2.0
	
	
	
	
	

	
	
	Ⅴ类用户
	2.0
	
	
	
	
	

	
	直流电能计量
	2.0
	
	
	
	
	

	
油流量表(装置)
	
液体能源计量
	成品油
0.5
	
	
	
	
	

	
	
	重油、渣
油 1.0
	
	
	
	
	

	
气体流量表
(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
	
	
	
	
	

	
	
	天然气
2.0
	
	
	
	
	

	
	
	蒸汽 2.5
	
	
	
	
	

	
水流量表(装置)
	
水计量
	管径不大于
250mm
	2.5
	
	
	
	
	

	
	
	管径大于250mm
	1.5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
度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1.0
	
	
	
	
	

	
压力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压
力计量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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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能源计量工作人员配备审查（评审）结果

	序号
	人员
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
职称
	岗位培训
考核情况
	岗位资格证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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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  审查（评审）结论
	审查（评审）组依据 JJF 1356—XXXX《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及其他有关规定，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该用能单位进行能源计量审查（评审）：

	审查（评审）项目数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综合评定得分

	68
	
	
	
	
	
	

	根据该单位能源计量工作及整改后的情况，本次审查（评审）结论为：
□ “符合规范要求 ”；
□ “基本符合规范要求，需要整改 ”；
□ “不符合规范要求 ”。

建议给予该单位能源计量能力等级为：
□ AAAA 级；  □ AAA 级；   □ AA 级；  □ A 级；  □ 无 。






D．11  审查（评审）组成员签字

	审查（评审）组职务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签字

	组  长
	
	
	

	



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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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872]附录 E

[bookmark: bookmark60][bookmark: _Toc15414]能源计量审查（评审）结果不符合项汇总表

	序号
	被审查（评审）部门/岗位/区域
	不符合事实描述
	不符合条款
	审查（评审）员

	
	
	
	
	

	
	
	
	
	

	
	
	
	
	

	
	
	
	
	

	
	
	
	
	

	
	
	
	
	




审查（评审）组组长：                        （签字）  日期：                 

被审查（评审方）方代表：                    （签字）  日期：                 
JJF 1356.X —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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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305]附录 F

[bookmark: bookmark61][bookmark: _Toc19819]能源计量审查（评审）结果汇总表

	序 号
	
审查（评审）要素
	
能源计量审查（评审）条款号
	单项审查（评审）结论
	说明
（指出不符合项报告编号）

	
	
	
	很好
	较好
	一般
	不符合
	不适用
	

	1
	








4
能源计量管理
	4.1 总体要求（4.0 分）
4.1.1 健全能源计量体系（1.0 分）
	□
	□
	□
	□
	□
	

	2
	
	4.1.2 融入能源绩效管理（1.0 分）
	□
	□
	□
	□
	□
	

	3
	
	4.1.3 能源利用状况监测（1.0 分）
	□
	□
	□
	□
	□
	

	4
	
	4.1.4 测量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1.0 分）
	□
	□
	□
	□
	□
	

	5
	
	4.2 组织与管理（4.5 分）
4.2.1 组织机构（1.5 分）
	□
	□
	□
	□
	□
	

	6
	
	4.2.2 管理职责（3.0 分）
4.2.2.1 能源计量负责人（1.0 分）
	□
	□
	□
	□
	□
	

	7
	
	4.2.2.2 能源计量主管部门（1.0 分）
	□
	□
	□
	□
	□
	

	8
	
	4.2.2.3 能源计量岗位（1.0 分）
	□
	□
	□
	□
	□
	

	9
	
	4.3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5.0 分）
4.3.1 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2.5 分）
	□
	□
	□
	□
	□
	

	10
	
	4.3.2 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基本内容（2.5 分）
	□
	□
	□
	□
	□
	

	11
	
	4.4 能源计量目标（3.0 分）
4.4.1 制定能源计量目标（0.5 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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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4.4.2 能源计量目标发布（0.5 分）
	□
	□
	□
	□
	□
	

	13
	
	4.4.3 能源计量目标基本要求（1.0 分）
	□
	□
	□
	□
	□
	

	14
	
	4.4.4 能源计量目标考核评价（1.0 分）
	□
	□
	□
	□
	□
	

	15
	
	4.5 持续改进（8.5 分）
4.5.1 持续改进工作机制（2.5 分）
	□
	□
	□
	□
	□
	

	16
	
	4.5.2 自查工作（3.5 分）
4.5.2.1 自查方案（1.0 分）
	□
	□
	□
	□
	□
	

	17
	
	4.5.2.2 自查记录（1.0 分）
	□
	□
	□
	□
	□
	

	18
	
	4.5.2.3 自查报告（1.5 分）
	□
	□
	□
	□
	□
	

	19
	
	4.5.3 整改和验证（2.5 分）
	□
	□
	□
	□
	□
	

	20
	




5
能源计量人员
	5.1 人员配备（5.5 分）
5.1.1 能源计量管理人员（1.5 分）
	□
	□
	□
	□
	□
	

	21
	
	5.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和使用维护人员（2.0 分）
	□
	□
	□
	□
	□
	

	22
	
	5.1.3 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应用人员（2.0 分）
	□
	□
	□
	□
	□
	

	23
	
	5.2 人员资质和培训（4.5 分）
5.2.1 能源计量人员能力和资质（ 1.5 分）
	□
	□
	□
	□
	□
	

	24
	
	5.2.2 能源计量人员培训（2.0 分）
	□
	□
	□
	□
	□
	

	25
	
	5.2.3 检定/校准人员培训（0.5 分）
	□
	□
	□
	□
	□
	

	26
	
	5.2.4 能源计量人员考核（0.5 分）
	□
	□
	□
	□
	□
	

	
27
	6
能源计量器具
	6.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16.5 分）
6.1.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原则（3.5 分）
6.1.1.1 分类分级分项计量及智能化（2.0 分）
	□
	□
	□
	□
	□
	

	28
	
	6.1.1.2 自检自查用能源计量器具配备（1.5 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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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6.1.2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需要量确认（8.0 分）
6.1.2.1 确定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采集点网络图（2.5 分）
	□
	□
	□
	□
	□
	

	30
	
	6.1.2.2 确定能源计量采集点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1.5 分）
	□
	□
	□
	□
	□
	

	31
	
	6.1.2.3 确定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需求（1.5分）
	□
	□
	□
	□
	□
	

	32
	
	6.1.2.4 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采集点和能源计量器具需要量审核确认（2.5 分）
	□
	□
	□
	□
	□
	

	33
	
	6.1.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5.0 分）
	□
	□
	□
	□
	□
	

	34
	
	6.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6.5 分）
6.2.1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1.5 分）
	□
	□
	□
	□
	□
	

	35
	
	6.2.2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台账（1.5 分）
	□
	□
	□
	□
	□
	

	36
	
	6.2.3 能源计量器具档案（1.0 分）
	□
	□
	□
	□
	□
	

	37
	
	6.2.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状态标识（1.0 分）
	□
	□
	□
	□
	□
	

	38
	
	6.2.5 能源计量器具信息化管理（1.5 分）
	□
	□
	□
	□
	□
	

	39
	
	6.3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和结果确认（6.0 分）
6.3.1 内部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管理（1.0 分）
	□
	□
	□
	□
	□
	

	40
	
	6.3.2 计量溯源计划、溯源方案和溯源结果确认（2.0 分）
	□
	□
	□
	□
	□
	

	41
	
	6.3.3 用于碳排放权交易等计量器具（ 1.5 分）
	□
	□
	□
	□
	□
	

	42
	
	6.3.4 非传统计量溯源方式质量控制（1.5 分）
	□
	□
	□
	□
	□
	

	43
	
	6.4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维护（6.0 分）
6.4.1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溯源状态管理（1.0 分）
	□
	□
	□
	□
	□
	

	44
	
	6.4.2 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维护（1.0 分）
	□
	□
	□
	□
	□
	

	45
	
	6.4.3 能源计量器具使用环境（1.0 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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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6.4.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防护（1.0 分）
	□
	□
	□
	□
	□
	

	47
	
	6.4.5 能源计量器具损坏和可疑结果处理（2.0 分）
	□
	□
	□
	□
	□
	

	48
	













7
能源计量数据
	7.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7.0 分）
7.1.1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原则（1.0 分）
	□
	□
	□
	□
	□
	

	49
	
	7.1.2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要求（1.0 分）
	□
	□
	□
	□
	□
	

	50
	
	7.1.3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式（1.0 分）
	□
	□
	□
	□
	□
	

	51
	
	7.1.4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方法（2.0 分）
	□
	□
	□
	□
	□
	

	52
	
	7.1.5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记录及保存（2.0 分）
	□
	□
	□
	□
	□
	

	53
	
	7.2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5.5 分）
7.2.1 能源计量数据原始性（2.0 分）
	□
	□
	□
	□
	□
	

	54
	
	7.2.2 能源计量数据校验评价（1.0 分）
	□
	□
	□
	□
	□
	

	55
	
	7.2.3 能源计量数据异常或数据缺失处理（ 1.0 分）
	□
	□
	□
	□
	□
	

	56
	
	7.2.4 能源计量数据处理后审核确认（1.5 分）
	□
	□
	□
	□
	□
	

	57
	
	7.3 能源计量数据应用（11.5 分）
7.3.1 应用于能源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1.5 分）
	□
	□
	□
	□
	□
	

	58
	
	7.3.2 应用于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1.5分）
	□
	□
	□
	□
	□
	

	59
	
	7.3.3 应用于节能分析和节能技术改造（1.5 分）
	□
	□
	□
	□
	□
	

	60
	
	7.3.4 应用于能源审计、能平衡、能效对标等（2.0 分）
	□
	□
	□
	□
	□
	

	61
	
	7.3.5 应用于碳计量活动（2.5 分）
	□
	□
	□
	□
	□
	

	62
	
	7.3.6 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2.5 分）
	□
	□
	□
	□
	□
	

	63
	
	7.4 能源计量管理信息化（ 1.0 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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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 建立信息化系统（0.5 分）
	
	
	
	
	
	

	64
	
	7.4.2 能耗数据线上报送（0.5 分）
	□
	□
	□
	□
	□
	

	65
	

8
能效监测管理
	8.1 基本用能单元管理（ 1.0 分）
8.2.1 管理台账（0.5 分）
	□
	□
	□
	□
	□
	

	66
	
	8.2.2 台账信息（0.5 分）
	□
	□
	□
	□
	□
	

	67
	
	8.2 基本用能单元能效评估（4.0 分）
8.2.1 总体要求（1.0 分）
	□
	□
	□
	□
	□
	

	68
	
	8.2.2 炼油化工行业设备能效监测与评估要求（3.0 分）
	□
	□
	□
	□
	□
	




90

[bookmark: _Toc32368]附录 G
[bookmark: bookmark62][bookmark: _Toc13473]炼油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审查（评审）不符合项报告（格式）
编号           

	用能单位：                              

	审查（评审）人员在    □资料审查（评审）时完成
□现场审查（评审）时完成                               日  期：          

	被审查（评审）部门/岗位：                        陪同人：                

	不符合事实描述：		 		 	
不符合评定依据：
依据的标准/审查规范/管理文件名称：                                                 
上述文件条款号：                     
整改要求：
不符合项的整改工作将通过下列方式确认：
□ 提供必要的见证材料
□ 现场跟踪访问
□ 其他                                      
□ 完成整改期限                              
审查（评审）人员：          

	被审查（评审）方确认意见：
□ 确认    □ 不确认
被审查（评审）方代表：              
	审查（评审）组组长确认意见：
□ 确认    □ 不确认
审查（评审）组组长：          

	被审查（评审）方的整改措施或整改情况：





被审查（评审）方代表：            日期：            

	整改措施有效性确认：




审查（评审）组组长：            日期：            




[bookmark: _Toc3198]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18 年第 15 号 [S]. 2018-02-22 公布，2018-05-01 施行.
[image: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0 年第 31 号 [S]. 2010-09-17 公布，2020-10-23 修订，2010-11-01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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